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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人
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代 理 部

台北市中正區
地址：

重慶南路一段八十三號五樓（中國信託重慶大樓）
電話：（０二）二三六一三０三三（代表線）

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

九十六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
壹、時間：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整。

貳、地點：高雄縣岡山鎮岡山南路42號圖書館地下演講廳。

參、出席股東：出席股東含委託書共計代表股數32,971,024股，

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數之58.46%(已發行總股數

56,400,000股)。

肆、主席：劉憲同 紀錄：陳麗紋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

陸、報告事項：

第一案

案 由：九十五年度營業報告。

說 明：本公司九十五年度營業報告，請參閱議事手冊第3

∼5頁。

第二案

案 由：監察人審查九十五年度決算表冊報告。

說 明：請參閱附件。

第三案

案 由：訂定「董事會組織規則」報告

說 明：配合公司營運需要，擬訂定本公司「董事會組織規

則」。請參閱議事手冊第16∼17頁。

第四案

案 由：修訂「董事會議事規則」報告

說 明：依據95年3月28日發布之「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

事辦法」修訂。請參閱議事手冊第18∼30頁。

柒、承認事項：

第一案：董事會提

案 由：本公司九十五年度決算表冊，敬請 承認案。

說 明：一、本公司九十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各項表冊，業

經會計師及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無不合，並出具

查核報告書在案。

二、本案各項書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3∼5頁及附

件。

三、敬請 承認。
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第二案：董事會提

案 由：本公司九十五年度盈餘分配，敬請 承認案。

說 明：一、本公司九十五年度盈餘分配，經董事會決議，

擬全數發放現金股利新台幣203,040,000元，

依已發行股數56,400,000股計算，每股配發

3.60元。

二、因公司預定96年辦理現金增資169,200,000元

整,溢價發行新股16,920,000股，其新股擬可

參與九十五年度盈餘分配，故本次分配之每股

現金股利，會因前述情事而調整為每股分配

2.7692元，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

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。

三、九十五年度經董事會擬議之盈餘分派明細如

下。

四、擬配發員工紅利及董監事酬勞後之設算每股盈

餘為4.09元。

五、敬請 承認。

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
盈 餘 分 配 表
九十五年度

單位：新台幣元

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

配發員工紅利之經理人姓名及配發情形

九十四年度

96年3月2日

單位：新台幣元

註1：應揭露個別姓名及職稱，但得以彙總方式揭露盈餘分配情形。

註2：依「市價」計算，上市上櫃公司係採用公司會計期間最末一個月之平

均收盤價計算之；若非屬上市上櫃公司則以會計期間結束日之淨值計

算之。

註3：經理人之適用範圍，依據本會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台財證三字第○

九二○○○一三○一號函令規定，其範圍如下：

(1)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。

(2)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。

(3)協理及相當等級者。

(4)財務部門主管。

(5)會計部門主管。

(6)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。

註4：若董事、總經理及副總經理有領取員工紅利（含股票紅利及現金紅利）

者，除填列附表二之一外，另應本表。

註 5：94年度員工紅利總額新台幣582,730元。
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捌、討論事項

第一案：董事會提

案 由：辦理現金增資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 明：一、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，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

普通股16,920,000股，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

整，計增加股本新台幣169,200,000元整，暫

定發行價格每股新台幣20元整，預計募集金額

新台幣338,400仟元，實際發行價格及發行條

件擬授權董事長視市場狀況與證券承銷商議定

之。

二、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依公司法第二六七條規

定，保留10%即1,692仟股由本公司員工認購，

並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，提撥發

行新股總額10%即1,692仟股對外公開承銷，承

銷方式為「公開申購」，其餘80%即13,536仟股

由原股東按照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股

比例認購，其認股未滿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

自行在認購基準日起五日內逕向本公司股務代

理機構辦理併湊。原股東及員工放棄認購或併

湊不足一股之畸零股，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

購。

三、本案經呈報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，有關認股基

準日、增資準日及其他未盡事項，董事會將視

實際情況依相關法令辦理。

四、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，其權利義務與原已

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，並可參與95年度盈餘分

配。

五、本次辦理現金增資之主要用途內容（如資金來

源、發行價格、發行數量、發行條件、資金運

用計劃項目、預定進度、預計可能產生效益

等）及其他發行相關事宜，如經主管機關修正

或有未盡事宜，或客觀環境而需要變更時，擬

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。

六、發行價格依「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

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

規則」：[上市（櫃）公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

普通股如採公開申購配售辦理承銷，其發行價

格之訂定，於向金管會申報案件及案件生效後

董事會決議除權基準日之會議當日，皆不得低

於其前一、三、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

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（或

減資除權）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七成。]規

定，本公司擬以股東最優價格辦理。

七、提請討論。
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第二案：董事會提

案 由：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修定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 明：一、配合公司營運需要，擬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

程」，詳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。請參閱附

件。

二、提請討論。
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第三案：董事會提

案 由：本公司新建廠討論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 明：一、本公司九十五年度新購之土地擬進行新建廠規

劃，相關廠房與設備投資金額初步規劃約為新

台幣304,100仟元。

二、提請討論。
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第四案：董事會提

案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」，提請討

論。

說 明：一、依據公司法第192、192之1、216、216之1條規

定辦理。詳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

照表。請參閱附件。

二、提請討論。
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第五案：董事會提

案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案。

說 明：一、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

6條辦理。詳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

文對照表。請參閱附件。

二、提請討論。
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第六案：董事會提

案 由：修訂本公司「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」案，

提請討論。

說 明：一、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

則第8條辦理。詳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

序修正條文對照表。

請參閱附件。

二、提請討論。

決 議：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玖、臨時動議：股東戶號3772葉國貞先生提出三點：1.公司獲利

大增請調整員工薪資增加員工福利。2.今年公司

願景及預估盈餘是多少？3.關於公司爾後三年計

畫及遠程計畫為何？

經主席答覆。

拾、散會




